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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十六次 

董事会决议公告暨召开第十次股东大会的通知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十六次董事会于 2002 年 3 月 19 日上午 8 :30   

点在公司总部二楼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 6 人，实到 5 人。董事张清峙先生因出

差委托董事徐方府先生行使表决权。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

公司董事长陈玉林先生主持，与会董事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 2001 年度公司年度报告及其报告摘要。 

2．审议通过 2001 年公司董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通过 2001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4．审议通过 2001 年度公司财务决算报告。 

5．审议通过 2001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  

经深圳鹏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 2001 年度实现净利润 33,951,937.50

元,提取 10%的法定盈余公积 3,395,193.75 元和 5%的法定公益金 1,697,596.88

元，提取两金后当年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28,859,146.87 元， 加上年初未分配利

润 91,375,436.99 元，因 2001 年送红股减去利润分配 24,528,570.60 元，累计可

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95,706,013.26 元。以 2001 年年末总股本 490,571,412 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现金 0.50 元（含税），合计分配 24,528,570.60 元，

剩余 71,177,442.66 元，结转下一年度。 

6．审议通过 2002 年度利润分配政策。  

公司 2002 年度利润分配 1 次；2002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用于股利分配的比例

为 20-50%，2001 年度末未分配利润用于 2002 年度股利分配的比例约为 10-20%；

分配采取派现金形式；具体分配方案董事会届时将根据公司实际情况提出预案提

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公司董事会保留根据实际情况对该政策进行调整的

权力。 

7．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换届及第四届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鉴于我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已满，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

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讨论一致同

意以下人员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人选，提交公司第十次股东大会（ 2001 年度股东

大会）作为董事候选人，名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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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玉林先生、徐方府先生、邵长金先生、苗贵三先生、孙筱峰先生、张清峙

先生、郑植艺先生、李春彦先生、康建斌先生。其中：郑植艺先生、李春彦先生、

康建斌先生作为公司独立董事人选。 

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二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见附件三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见附件四、五、六  

8．审议通过关于董事、监事津贴的议案。 

参照本地区生活水平、本公司薪酬标准拟订我公司董事、监事津贴为每人每

年 2 万元人民币（包括独立董事和本公司董事）。 

9．决定召开 2002 年 4 月 23 日召开公司第十次股东大会的提案  

      （1）．召开时间：2002 年 4 月 23 日（星期二）上午 9:00 点。 

 （2）．会议地点：河南省新乡市北站区白鹭宾馆 

 （3）．会议议题： 

①审议通过 2001 年度公司年度报告及其报告摘要。  

②审议通过 200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③审议通过公司监事会工作报告  

④审议通过 2001 年度公司财务决算报告。 

⑤审议通过 2001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 

⑥审议通过 2002 年利润分配政策。 

⑦选举第四届董事会成员。 

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候选人陈玉林先生、徐方府先生、邵长金先生、苗贵

三先生、孙筱峰先生、张清峙先生、进行选举表决； 

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郑植艺先生、李春彦先生、康建斌先

生进行选举表决。 

⑧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监事津贴的议案。 

⑨选举第四届监事会成员。 

对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候选人文秀江先生、周建华先生、陈纪章先生进行选

举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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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出席会议的人员： 

        ①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②凡 2002 年 4 月 18 日(星期四)下午证券交易系统结束后，在深圳证券登记

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均可参加。 

③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委托书见附件一）。 

      （5）登记办法： 

      ①符合出席资格的法人股代表凭法人授权委托书和本人身份证到会务组登

记。 

      ②社会公众股股东凭股东帐户卡、本人身份证到会务组登记。 

      （6）登记时间：2002 年 4 月 22 日（星期一） 

    上午 8：30—11：30  下午 1：30—4：30 

 （7）登记地点：公司证券部。 

      （8）其他事项： 

      ①、公司地址：河南省新乡市北站区锦园路 1 号。 

 ②、联系电话；（0373）3978966   3978813 

 ③、公司传真：（0373）3911359 

 ④、邮政编码：453011 

 ⑤、联 系 人：朱维屏  王文新 

      ⑥、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⑦、会议时间为半天，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2 年 3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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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2001 年

度股东大会，并授权其全权行使表决权。  

股东帐户号码： 

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字）： 

委托日期： 

（此授权委托书自行复印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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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董事候选人简历：   

陈玉林先生，56 岁，大学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陈先生是河南省人大代

表、河南省企业管理优秀专家、中国化纤协会副理事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

专家，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劳动模范，在化纤生产和经营管理方

面有很深的理论造诣和丰富经验。 

徐方府先生,56 岁，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徐先生是新乡市劳动模范和“五

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在化纤生产和公司经营方面有丰富经验，现任本公司总经

理。 

邵长金先生，39 岁，大专学历，高级工程师。邵先生是新乡市“五一”劳动

奖章获得者，在黏胶纤维生产技术、设备管理、生产组织方面有丰富经验，曾任

新乡化学纤维厂副厂长。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苗贵三先生，56 岁，大专学历，经济师。苗先生是河南省企业领导学会常务

理事，在工程项目建设与项目管理方面有丰富的经验，曾任新乡化学纤维厂副厂

长。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孙筱峰先生，58 岁，大专学历，经济师。孙先生在公司行政管理方面有丰富

经验，曾任新乡化学纤维厂厂长助理、办公室主任。 

张清峙先生，55 岁，中专学历，经济师。张先生在市场营销、物质管理方面

有丰富经验。 

郑植艺先生，56 岁，汉族，大学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历任纺织工业部

化纤工业司副处长、中国纺织总会化纤办处长、中国化纤协会副秘书长。现任中

国化纤工业协会理事长、东华大学兼职教授。郑先生有三十多年的纺织行业工作、

管理经验，在纺织行业中，对化学纤维尤其是粘胶纤维行业十分熟悉和精通。 

李春彦先生，38 岁，汉族，大学学历，律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注

册资产评估师、证券律师、经济师。李先生是“河南世纪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主要从事律师工作，但在业务造诣方面属复合型人材，先后担任国家机关和数家

大中型企业单位、上市公司的常年或专项法律顾问或独立董事。  

康建斌先生，31 岁，汉族，清华大学工商管理硕士（MBA），具有证券代理

发行和证券投资咨询的证券从业资格，现任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企业融资

总部业务董事。康先生曾先后从事市场营销、投资银行业务，并主持完成了昆明

制药的首次发行、赤峰富龙热力的配股项目，参与了双汇实业、安阳钢铁的首次

发行和中钨高新配股等项目。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2 年 3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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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股票简称：新乡化纤      股票代码：000949     公告编号：2002—006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现就提名郑植艺先生、李春彦先生、康建斌先

生为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

人与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

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

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名人详细履历表见附件），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新

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附：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书），

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所要

求的独立性： 

1．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附属企业任职； 

2．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我公司已发行股份 1%的股东，

也不是我公司前十名股东； 

3．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我公司已发行股份 5%以上的

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我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4．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况； 

5．被提名人不是为我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

询等服务的人员。 

四、包括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

量不超过五家。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

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提名人：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2002 年 3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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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股票简称：新乡化纤      股票代码：000949     公告编号：2002—007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郑植艺，作为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现公开声明本人与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在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

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1%或 1%

以上； 

三、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或 5%以上的

股东单位任职；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六、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五项所列举情形； 

七、本人没有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

等服务； 

八、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

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九、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另外，包括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

不超过 5 家。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

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中国证监

会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

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的要求，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

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

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 郑植艺 

                                                2002 年 3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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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股票简称：新乡化纤      股票代码：000949     公告编号：2002—008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李春彦，作为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现公开声明本人与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在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

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1%或 1%

以上； 

三、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或 5%以上的

股东单位任职；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六、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五项所列举情形； 

七、本人没有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

等服务； 

八、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

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九、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另外，包括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

不超过 5 家。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

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中国证监

会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

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的要求，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

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

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李春彦 

                                                2002 年 3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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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股票简称：新乡化纤      股票代码：000949     公告编号：2002—009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康建斌，作为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现公开声明本人与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在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

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1%或 1%

以上； 

三、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或 5%以上的

股东单位任职；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六、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五项所列举情形； 

七、本人没有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

等服务； 

八、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

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九、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另外，包括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

不超过 5 家。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

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中国证监

会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

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的要求，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

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

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康建斌 

                                                2002 年 3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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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简称：新乡化纤        股票代码：000949 

 

公布 2001 年年度报告及董事会决议公告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将于 2002 年 3 月 22 日公布 2001 年年度报

告及董事会决议公告，“新乡化纤”将于 2002 年 3 月 22 日上午 9 点 30

分起停牌半天，2002 年 3 月 22 日下午 1 点整起恢复交易。 

一、 主要财务指标： 

2001 年    2000 年    2001 年比 2000 年增减 

净利润（万元）      3395      10070        -66.28 

每股收益（元）      0.07       0.41         -82.93 

每股净资产（元）    2.04       3.88         -47.42 

净资产收益率（%）  3.39       10.57        -67.93 

二、 2001 年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再融资预案及年度股东

大会召开时间： 

1、2001 年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①利润分配预案 ：

以 2001年末总股本 490,571,412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现金 0.50

元（含税）；②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无。 

2、本次董事会审议的 2002 年再融资预案：无。 

3、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时间：2002 年 4 月 23 日 上午 9：00 时。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0 二年 3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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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新乡化纤      股票代码：000949      公告编号：2002—010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决议公告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于 2002 年 3 月 19 日下午 2 :00 点在公司总部

二楼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 3 人，实到 3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任文秀江先生主持，与会监事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 2001 年度公司年度报告及其报告摘要。 

2．审议通过公司监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通过 2001 年度公司财务决算报告。 

4．审议通过公司监事会换届及第四届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鉴于我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已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经公司监事会讨论一致推荐文秀江、周建华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人选，提

交公司第十次股东大会（2001 年度股东大会）作为监事候选人，陈纪章先生由职

工代表民主选举产生担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成员。  

监事候选人简历： 

文秀江先生，49 岁，大专学历，高级政工师，文先生在行政管理方面有丰富

经验。现任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 

周建华先生，45 岁，大专学历，经济师。周先生在经济管理、法律事务管理

方面有丰富经验。现任集团公司监察室主任。 

陈纪章先生，40 岁，大专学历，经济师。陈先生在市场营销、资本运作方面

有丰富经验。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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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02 年 3 月 19 日 
 


